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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对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了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动力关于终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提交了《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申请文件的申请》，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2025年9月12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终止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核的决定》（上证上审〔2025〕74号），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有关规定，上交所决定终止对公司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审核。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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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

终止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以及

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工

业集团”）购买其持有的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柴油机”）16.5136%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

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积极组织交易相关各方全力

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公司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重组预案及

其他相关公告中，对本次交易存在的相关风险及不确定性进行了充分提示。 本次交易的主要历程如下：

1、2024年10月26日， 公司筹划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有关规定，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

券自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开始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披露的《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于2024年11月2日披露

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1）。

2、2024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议案，同时，经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4年11月11日开始起复牌。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1月9日披露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组预案的

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等相关公告。

3、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后，公司及相关各方对中船柴油机的资产、财务等情况持续进行尽调分析，并积极

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确保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7日、2025年1

月4日、2025年1月25日、2025年2月22日、2025年3月22日、2025年4月22日披露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2025-002、2025-006、2025-008、

2025-009、2025-020）。

4、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5、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披露的《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等相关公告。

6、2025年6月30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44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7月1日披露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4）。

7、2025年7月10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 （并购重组）

〔2025〕50号）。

8、2025年8月31日起，因本次交易的申报文件财务资料到期，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审核规则》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公司向上交所申请了中止审核本次重组事项，并开展申报文件的财

务资料更新相关工作。

三、终止本次交易的原因

自本次交易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

于外部环境及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为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审慎研究、统筹

考虑，拟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优化，经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并撤回已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申请文件。

四、终止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

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交易。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七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的前述事项。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终止本次交易并撤回申请文件以及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

止协议，无需另行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至终止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类第1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

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自查期间为本次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2025年4月30日）

起至终止本次重组事项披露之日止（2025年9月12日）。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起查询申请，待取得相关查询数据并完成自查工作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内幕知情人在

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六、终止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本次交易事项系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友好协商后做出的决定。目

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交易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仍持有中船柴油机51.8526%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对其合并财务报

表。

七、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

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终止本次交易披露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风险提示及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

产重组》等有关规定，公司拟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关于终止本次交易的投资者说明会，并将在信息披露规

则范围内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国动力关于召开终止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4）。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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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 ）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

●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 公司原会计师事务所大信已完成公司

2024年度审计工作，服务期届满，考虑到公司经营发展及审计工作需要，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

有关规定，结合审计机构选聘情况，拟聘任容诚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

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容诚及大信进行了充分沟通，双方均已明确知悉且对本次变更无异议。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容诚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而来，初始成立

于1988年8月，2013年12月10日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是国内最早获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之一， 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10层1001-1至

1001-26，首席合伙人刘维。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容诚共有合伙人196人，共有注册会计师1549人，其中781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

务审计报告。容诚经审计的2024年度收入总额为251,025.80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234,862.94万元，证券

期货业务收入123,764.58万元。 容诚共承担518家上市公司2024年年报审计业务，审计收费总额62,047.52

万元，客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多个行业。 容诚对公司所在的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

38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容诚已购买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

定。

近三年在执业中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2023年9月21日，北京金融法院就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案 [(2021)京 74�民初 111�号]作出判决，判决华普天健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普天健咨询” ）和容诚共同就2011年3月17日（含）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在

1%范围内与被告乐视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华普天健咨询及容诚收到判决后已提起上诉，截至目前，本案

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3.诚信记录

容诚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

施15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纪律处分3次、自律处分1次。

73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 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 行政处罚3次

（同一个项目）、监督管理措施23次、自律监管措施6次、纪律处分6次、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孟红兵，2003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3年开始在

容诚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过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审计报

告，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吴翠红，2017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5

年开始在容诚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参与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项目工作，具备相应

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索立松，202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7

年开始在容诚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矽电半导体设备（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李少强，200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2024年开始在容诚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九芝堂、泰鹏智能、邦德股份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

的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孟红兵、签字注册会计师吴翠红、签字注册会计师索立松、项目质量复核人李少强近三年内

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容诚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情况

审计费用定价主要考虑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等多方面因素，并结合审计服务工作量和审计服务

投入等，参照有关标准确定。

本次拟聘任容诚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为366万元，其

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312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54万元。 本年度审计费用较上期降低2.66%。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大信已连续4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24年度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大信已完成公司2024年度审计工作，服务期届满，考虑到公司经营发展及审计工作需要，根据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经履

行选聘程序，公司拟聘任容诚为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大信进行了事先沟通，大信已知悉该事项并表示与公司不存在

审计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亦不存在任何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须提请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及股东注意的

事项。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153号一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

的沟通》和其他有关要求，适时积极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对容诚的专业胜任能力、投

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以及独立性等方面的综合考量，认为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

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2025年度审计需要。 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充分、恰当。 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

公司聘请容诚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

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容诚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容诚协商确定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及签署相关服务协

议等事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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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

日上午9:3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8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公司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勇先生主持召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

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公司原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

工业集团”）购买其持有的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16.5136%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自本次交易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

于外部环境及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为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审慎研究、统筹

考虑，拟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优化，经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并撤回已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申请文件。

关联董事李勇、张鑫、桂文彬、付向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动力关于终止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2）。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终止，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与中船工业集团签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协议之终止协议》。

关联董事李勇、张鑫、桂文彬、付向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原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已完成公司2024年度审

计工作，服务期届满，考虑到公司经营发展及审计工作需要，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有关规定，

结合审计机构选聘情况，拟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 ）为公司2025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容诚及大信进行了充分沟通，

双方均已明确知悉且对本次变更无异议。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动力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授权董事长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另行确定会议具体

召开时间， 并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在该通知中将列明会议日期、时

间、地点等。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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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终止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下简

称 “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3日（星期六）至9月14日（星期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的“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邮箱

（sh600482@163.com）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3日发布关于终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终止本次交易事项的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终止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交易对方代表，重组标的公司代表，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将参

加本次说明会（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3日（星期六）至9月14日（星期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根据活动时间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sh600482@163.com），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与公司同步进行网络文字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 话：010-88010590

邮 箱：sh600482@163.com

传 真：010-88010530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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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非独立董

事李振芳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及公司内部工作调整，李振芳女士申请辞去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

则》）、《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李振芳

女士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振芳女士辞去非独立董事职务后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将继续遵守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

同意选举工会主席李振芳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李振芳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李振芳女士简历：1994年8月至1995年12月，就职于长春康丽达食品有限公司任销售员；1996年1月

至2004年12月，就职于长春市金和实业有限公司任销售内勤；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就职于长春洁

润科技有限公司任出纳；2010年1月至今在公司先后担任会计、 资金部经理；2015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2022年12月至今任公司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李振芳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3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 李振芳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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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中研路1177号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3,623,5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3,623,5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6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6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通讯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谢怀杰先生

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 以通讯方式出席，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高芳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暨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08,805 99.7860 64,222 0.1198 50,523 0.0942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更名并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26,919 99.8198 45,608 0.0851 51,023 0.0952

2.02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56,478 99.8749 47,342 0.0883 19,730 0.0368

2.03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55,178 99.8725 48,642 0.0907 19,730 0.0368

2.04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53,978 99.8703 49,842 0.0929 19,730 0.0368

2.05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94,644 99.7596 77,883 0.1452 51,023 0.0952

2.06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06,644 99.7820 97,176 0.1812 19,730 0.0368

2.07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22,685 99.8119 81,135 0.1513 19,730 0.0368

2.08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与关联人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22,685 99.8119 80,135 0.1494 20,730 0.0387

2.09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44,978 99.8535 58,842 0.1097 19,730 0.0368

2.10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55,678 99.8734 48,142 0.0898 19,730 0.0368

2.11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38,860 99.8421 63,960 0.1193 20,730 0.0387

2.12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43,678 99.8511 60,142 0.1122 19,730 0.0368

2.13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13,041 99.7939 90,779 0.1693 19,730 0.0368

2.14议案名称：修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54,860 99.8719 48,960 0.0913 19,730 0.0368

3.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520,067 99.8070 83,253 0.1553 20,230 0.0377

4.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485,644 99.7428 86,883 0.1620 51,023 0.095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表决结果百分比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

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佳伟、晏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

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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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

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

348,617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48,61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7月1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31号）,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发行30,420,000股，并于2023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为121,68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4,361,113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77.55%，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27,318,887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22.4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 “中研股

份”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1名，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

月，对应的限售股数量1,348,61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1.11%。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9月2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保荐人安排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跟投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4.43%，即134.8617万股，获配金额为39,999.980.22元。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研股份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

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承诺； 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

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中研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

人对中研股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48,617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11%，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348,617 1.11 1,348,617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1,348,617 24

合计 1,348,617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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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lzypeek@12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08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4:00-15: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怀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高芳女士

财务总监：杨丽萍女士

独立董事：安亚人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至10月1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lzypeek@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高芳

电话：0431-89625599

邮箱：jlzypeek@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 � �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5-037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常明先生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一9:25，9:30一

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7号楼5层我爱我家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裁谢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94人，代表股份数

量562,090,7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86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数量541,028,68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2.968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592人，代表股份数量21,062,0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942％。

4.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592人， 代表股份数量21,062,06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942％。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全部提案。 其中议案1-3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47,633,124 97.4279％ 14,213,728 2.5287％ 243,900 0.0434％

其中：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

东

21,062,063 6,604,435 31.3570％ 14,213,728 67.4850％ 243,900 1.158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47,587,524 97.4198％ 14,216,328 2.5292％ 286,900 0.0510％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

21,062,063 6,558,835 31.1405％ 14,216,328 67.4973％ 286,900 1.3622％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47,626,824 97.4268％ 14,217,428 2.5294％ 246,500 0.0439％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

21,062,063 6,598,135 31.3271％ 14,217,428 67.5025％ 246,500 1.1704％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47,657,824 97.4323％ 14,187,428 2.5240％ 245,500 0.0437％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

21,062,063 6,629,135 31.4743％ 14,187,428 67.3601％ 245,500 1.1656％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47,594,144 97.4209％ 14,213,428 2.5287％ 283,180 0.0504％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

21,062,063 6,565,455 31.1719％ 14,213,428 67.4836％ 283,180 1.3445％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47,500,244 97.4042％ 14,347,508 2.5525％ 243,000 0.0432％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

21,062,063 6,471,555 30.7261％ 14,347,508 68.1201％ 243,000 1.1537％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47,692,124 97.4384％ 14,146,728 2.5168％ 251,900 0.0448％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

21,062,063 6,663,435 31.6371％ 14,146,728 67.1669％ 251,900 1.1960％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562,090,752 558,609,182 99.3806％ 3,236,270 0.5758％ 245,300 0.0436％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

21,062,063 17,580,493 83.4699％ 3,236,270 15.3654％ 245,300 1.16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程晨、张璇；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39� � � � � � �证券简称：张家港行 公告编号：2025-026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在公司1605会

议室召开，以现场加视频会议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公司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

长孙伟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行长助理的议案》；

聘任杨超先生为本行行长助理，任职期限同本届董事会期满。

杨超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

简历

杨超先生：

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张家港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泗港办事处信贷

员，信贷科商业信贷专管员，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计划信贷科副科长，风险管理部总经理，信贷管理部总

经理，社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金融部总经理，信用卡与消费金融部总经理，即墨支行行长，云龙支行行

长，南通分行行长，零售业务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杨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杨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002839� � � � � � � �证券简称：张家港行 公告编号：2025-027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至

2025年9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66号张家港农商银行十九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0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023,652,47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2,444,344,974�股的 41.8784%�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00,191,24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6.827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9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3,461,22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50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提案表决情况如下：

单位：股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21,546,255 99.7943% 1,745,455 0.1705% 360,760 0.0352% 通过

2.00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1,020,627,755 99.7045% 2,192,315 0.2142% 832,400 0.0813% 通过

3.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1,020,959,755 99.7370% 2,112,135 0.2063% 580,580 0.0567% 通过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20,868,295 99.7280% 2,107,395 0.2059% 676,780 0.0661% 通过

5.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46,732,573 92.4857% 76,259,117 7.4497% 660,780 0.0646% 通过

6.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45,821,753 92.3968% 77,162,337 7.5379% 668,380 0.0653% 通过

7.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946,246,573 92.4383% 76,755,717 7.4982% 650,180 0.0635% 通过

提案3、4、5、6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上述议案中部分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单位：股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10,593,058 99.5892% 1,745,455 0.3404% 360,760 0.0704% 通过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郭丰雷、何志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